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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BA07 

項目名稱 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之管控及處理作業 

承辦單位 財產管理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國有公用不動產如發現有被占用情形，應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 訂定被占用不動產清查及處理計畫，辦理清查、造冊列管及追收

使用補償金。 

二、處理方式 

（一） 被私人占用 

1. 經審慎評估有公用需要或為主管目的事業需用者，應瞭解占用

成因，分類處理，妥為評估收回方式，以利依預定計畫、規定

用途或事業目的使用，並避免紛爭： 

（1） 對占用作居住使用者，管理機關於排除占用前，調查占用

者是否需協助安置，並就需協助者協助依法向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民間機構申請公共租賃住宅、社會住宅、榮民之

家、社會福利機構或護理機構等進行安置，相關過程作成

紀錄，以利日後查考。 

（2） 占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管理機關於排除占用前，協助依

法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相關補助、補貼或津貼，並將

過程作成紀錄，以利日後查考： 

a.屬社會救助法規範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 

b.屬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規範之特殊境遇家庭成員者。 

c.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領有生活補助費者。 

d.依老人福利法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 

（3） 收回方式如下： 

a.協調占用者騰空返還。 

b.違反相關法律或使用管制者，通知或協調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法處理。 

c.以民事訴訟排除。 

d.依中華民國刑法第 320 條、第 349 條規定移請地方警察

機關偵辦或逕向檢察機關告訴。占用情形影響國土保安

或公共安全者，優先移送。 

e.其他得排除占用之適當處理方式。 

2. 經檢討無公用需要且非屬主管目的事業需用者：應依前點規定

之處理方式騰空後，循序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下稱國產署）接管處理，倘按現狀移交，應符合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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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訂頒「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規定。 

（二） 被政府機關占用 

1. 經檢討有公用需要或為主管目的事業需用者，應儘速協調占用

機關騰空返還或為其他適法處理。 

2. 經檢討無公用需要且非屬主管目的事業需用者，應通知占用機

關依法辦理撥用。占用機關不配合或無法辦理者，除符合前述

處理原則規定得循序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現狀移交國產署接管

外，應依前點規定之處理方式騰空後，再循序申請變更為非公

用財產。 

三、定期檢討提報 

（一） 每年 1 月 15 日及 7 月 15 日前(或依主管機關通知時間)，分別

將截至前一年度 12 月底止及截至當年度 6 月底之處理情形報

送主管機關。 

（二） 每年召開檢討會。 

控制重點 一、 應訂定被占用不動產清查及處理計畫。 

二、 應辦理使用補償金追收事宜。 

三、 應審慎評估有無公用需要，倘需排除占用，應先對於占用作居住

者，調查處理協助安置事宜，就社會弱勢占用者，並協助依法申

請相關補助。 

四、 應檢討排除占用收回公用或通知占用機關辦理撥用或變更為非

公用財產移交國產署接管處理。 

五、應每半年依限將處理情形報送主管機關。 

六、應每年召開檢討會。 

法令依據 一、國有財產法第 11 條、第 32 條、第 33 條、第 35 條、第 39 條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107.11.21；99.7.23) 

二、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106.4.25) 

使用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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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作業流程圖 
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之管控及處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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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1 月 15 日及 7 月 15 日前(或依主管機關通知時間)將被占

用不動產處理情形報送主管機關、每年召開檢討會 

財產管理單位 

檢討有無公用需要 

1. 協調占用者騰空返還。 
2. 違反相關法律或使用管制者，通知或

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處理。 
3. 以民事訴訟排除。 
4. 依中華民國刑法第 320 條、第 349 條

規定移請地方警察機關偵辦或逕向
檢察機關告訴。占用情形影響國土保
安或公共安全者，優先移送。 

5. 其他得排除占用之適當處理方式。 

解除占用列管 
財產管理單位 

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財產管理單位 

1. 對占用作居住使用者，調查占用者是
否需協助安置，並就需協助者協助依
法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民間機構
申請公共租賃住宅、社會住宅、榮民
之家、社會福利機構或護理機構等進
行安置，相關過程作成紀錄，以利日
後查考。 

2. 占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協助依法向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相關補助、補
貼或津貼，並將過程作成紀錄，以利
日後查考： 
(1)屬社會救助法規範之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者。 
(2)屬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規範之

特殊境遇家庭成員者。 
(3)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領有生

活補助費者。 
(4)依老人福利法領有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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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財產管理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之管控及處理作業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未發

生 

不適

用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二、被占用不動產之管控及處理作業       

(一)是否訂定被占用不動產清查及

處理計畫。 

      

(二)是否辦理使用補償金追收事宜。       

(三)是否審慎評估有無公用需要，倘

需排除占用，應先對於占用作居

住者，調查處理協助安置事宜，

就社會弱勢占用者，並協助依法

申請相關補助。 

(四)是否檢討排除占用收回公用或

通知占用機關辦理撥用或變更

為非公用財產移交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接管處理。 

      

(五)是否每半年依限將處理情形報 

送主管機關。 

      

(六)是否每年召開檢討會。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流程製作 1 份自行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流程依性質分類，
同 1 類之作業流程合併 1 份自行評估表，就作業流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欄勾選「落實」、「部分落實」、「未落實」、「未發生」
或「不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
生，致無法評估者；「不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令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
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部分落實」、「未落實」
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不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欄敘明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